
附件五 
 

保 密 切 結 書 
 

一、 茲保證在申請測試所知悉之資訊，應負保密之義務，如有妨

害機密資訊維護者，願接受相關法律（令）偵辦。 

二、 申請測試廠商應保密之資訊，由測試機關另以書面資料附本

切結書交申請測試廠商知悉。 

 

申請測試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廠商合格證明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具結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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